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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性司法与舆论的交互：
以两则典型案例为切入

李沐雨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摘  要｜新媒体技术加持下的网络民意通常以群体性诉求的形式对司法施加影响。以回应型司法为代表的能动司法在回

应社会舆论时，应处理好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的两大关系，承担好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的两大功能。“江

歌案”“昆山反杀案”是实践中涉及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的回应型司法案例。回应型司法在回应法律与道

德问题时，应当以追求案内法律价值为原则，追求案外正义价值为例外，警惕裁判叙事上的道德化与对法律话

语的僭越、裁判方法上法律原则对法律规则的突破。回应型司法在回应法律与政治的难题时，应当保持司法的

相对独立，警惕裁判过程中行政力量对审判权独立行使的不当干预、裁判结果上社会维稳价值对个案正义价值

的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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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出问题

“任何国家部门都不比法院更为重要，也没有一个

部门会像法院那样受到公民那么彻底的误解。”［1］刑

事案件的裁判常因涉及道德的价值判断与民众的公平法

感而备受关注，无论是“江歌案”中关于加害人陈某是

否适用死刑的刑罚裁量舆论之争，还是“昆山反杀案”

中对于防卫人于某是否成立正当防卫的刑法适用舆论之

争，都是司法裁量与舆论关切之辩证关系的集中体现。

一方面，网络民意常常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宣泄与明显的

道德取向，甚至成为一种立场鲜明的政治主张而间接影

响司法裁判的终局结果。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法治

思想的十大要义又要求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要努力实

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争取让

人民群众在司法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因此，以网络

民意为代表的舆论声浪，和以事实依据、法律准绳为原

则的司法裁判之间，并非阴阳相克、水火不容、泾渭分

明之关系。若罔顾民众的呼声而游走在法律逻辑的世界

里不断寻找理论与事实间涵摄的自洽，往往导致司法裁

判出现合法而不合理的乱象，这既流露出司法精英主义

高高在上的傲慢，亦是机械式司法的常见弊端。若突破

法律的底线与事实之限制而在汹涌的舆论大潮中丢失了

司法的准绳，往往使得法律规范向道德要求、政治主张

不断妥协，这既可能导致司法之公信力坠入信仰之“塔

西佗陷阱”，亦会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消解法律所形

成的社会秩序，而迈入“按闹分配”之本土窠臼。概言

之，二者之对立并非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司法过程所期

望看到的结果。因此，梳理以网络民意为代表的社会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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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司法过程及结果的影响、确立以回应型司法为代表

的能动司法在与社会舆论交互过程中所应牢牢恪守的底

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需要指明的是，本文无意于针对民法中侵权行为

的构成作鉴定式案例的分析，亦无意于针对正当防卫制

度之激活作教义学式的考量，而旨在依据有限的法社会

学、司法制度学识，从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民意

（或称舆论）与法律等不同的角度出发，探讨社会舆论

与能动司法的关系：尤其是以网络民意为代表的社会舆

论对司法的影响，以及司法在回应社会舆论的过程中应

当恪守哪些边界？

2  能动司法与社会舆论：水乳交融却
又泾渭分明

2.1  “江歌案”：一份司法裁判道德化的答卷

“法律裁判程序的运作，按照形式法治的基本要

求，本应只受法律体制内的权力和程序步骤的推动而有

序展开，一旦其溢出本来的规范边界，则需要我们重新

审视法律与道德、法律价值与社会正义的关系。”［2］

“江歌案”中的网络民意诉求主要集中于：被告人刘某

是否应当因道义上的见危不救而成立不作为犯罪？刘某

是否应当因道义上的见危不救而承担对江歌生命权的民

事侵权责任？总而言之，该群体性道德诉求以“知恩图

报、拒绝冷漠”等价值取向为标志。回顾“江歌案”的

裁判历程不难发现，这是一起融合了群体性道德压力、

社会美德压力、社会领域压力等不同类型道德压力的社

会性事件，处在道德压力与司法裁判的接壤点。若仅从

司法的逻辑进行推理，则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群体的道德

诉求。如何在释法说理过程中将案件实体正义的实现与

满足社会群体伸张道德正义感的需求相结合，无时无刻

不在考验着法官的法律素养、社会经验、政治站位。本

案的裁判文书直接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道德

中的恩义美德作为依据，这种缺乏具体法律规则的指引

而无法在规则适用上实现逻辑自洽，却直接援引“公序

良俗”的民法基本原则进行案件裁判的方式并不多见。

因此有必要从该案例及判决出发，探寻司法裁判道德化

的影响为何？能动型司法是如何在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

过程中回应群体的道德诉求的？

（1）群体性道德压力促进司法公开，专业裁判易沦

为多数人的“正义狂欢”

当今是自媒体时代，信息在短平快的交互过程中极

大地提升了流通速率。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地

表达自己的看法，在短时间内形成多元化的民意聚集，

甚至通过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形成具有一定声量的舆情。

一个本应在合议庭中讨论的法律问题，经过网络传媒的

传播放大即可披露在公众视野中，从而成为社会公共舆

论问题。公众参与司法问题的探讨是司法社会化的过

程，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着司法流程朝着公开公正的方向

行进。这无异于将一束阳光照进潜在的司法黑箱，从而

降低了司法不公的可能。应当肯定的是，身处社会中的

个体都具有针对社会事件发声的权利，参与司法裁判社

会化讨论的过程，是社会法治化进程的应有之义，“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中

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目标。

然而，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司法过程仍然是高度专

业化、职业化的裁判活动，如何将目光往返于事实与规

范之间，进行抽丝剥茧式的案件分析与法律适用，本质

上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专业内容，这与更多建立在个人

情感聚集宣泄基础上的群体性道德压力难谈兼容。“我

国民众对司法的认识水平、认识能力相对较低，由此决定

了对司法的相关问题看法也未必正确，这种不正确的看

法经由自媒体放大，对司法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3］ 

碎片化的信息传播规律使得民意未必建立在完整认知案

件事实全貌与法律适用正确规则的基础上，这种自我感

动式的“正义喧嚣”甚至可能演变为多数人的舆论暴

政，裹挟司法裁判的正常审理，进而影响当事人的实体

权利。譬如云南“李昌奎案”，难谈舆论的不当干预未

对审理结果造成实际影响。又如“山西大同订婚强奸

案”，民众往往将舆论视线的重点放在订婚与彩礼、金

钱与伦理的交界线上，而忽视了案件事实的查明、证据

链条的固定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过程。当情绪化的非理

性发言掩盖了理性化的事实确认与规范适用探讨，裁判

过程往往沦为网络暴力定向攻击的箭靶。

（2）群体性道德压力填补法律空缺，回应型司法直

面法律的道德难题

面对法律与道德，法律实证主义者拒绝承认分离

命题，即便是哈特亦承认法律承载着最低限度的道德，

可以说法律与道德存在天然的联系，道德价值对法律规

则的填补使得法律规则体系不断完善。群体性道德价值

通过转化为一定的民意呼声，甚至外化为不同的政治诉

求，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具有成文形式的国家意志，这

便是道德法律化的过程。有学者认为，裁量行为合法与

否的过程被称为“法律的价值，”而评判这种裁量过程

正义与否的过程被称为“正义的价值，”既然将道德上

升为法律的过程就是追求法律价值的过程，又缘何以正

义的价值对法律进行双重判断？法律实证主义者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法律实现的过程即是法律内在道德的实现

过程，法律实证主义本身并不拒绝价值判断，只是拒绝

来自法律之外的正义价值判断。倘若法律之外的社会正

义价值判断能够凌驾于法律内部的法律价值判断之上，

那么法的成文性与法秩序也将荡然无存。如果裁判案件

只顾道德话语的正当与裁判结果的正义，而忽略了法律

话语的主导地位，那么事实上也将弱化法律在形成社会

规范功能上的权威。“江歌案”即便具有很高的法外正

义价值呼声，但仍需回到法律内部的话语体系，寻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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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群体道德压力在法律体系内部运作的具体路径。

2.2  “昆山反杀案”：一份司法裁判政治化的宣言

（1）群体性道德压力激活防卫制度，正当防卫不再

是僵尸条款

防卫制度沦为僵尸条款的重要原因是：对防卫手段

的相当性做理性人的过高要求、对防卫后果的比例性做

后来人的回溯考察，这些都是防卫行为正当化过程的芒

刺所在。回顾“昆山反杀案”的裁判历程不难发现，群

体的道德正义诉求不仅在客观上改变了本案的走向——

防卫过当转变为正当防卫，更引发了一场公民对防卫制

度适用的合理探讨。若依循传统路径依——“稳定压倒

一切”之思维模式，“昆山反杀案”极有可能以“防卫

过当”的结果草草收场。笔者认为本案的转机在于：代

入性思考后的民众提炼出了一份以“法不能强人所难”

为核心的群体性道德诉求，这种正义诉求所产生的群体

性道德压力成了司法机关遵循维稳路径依赖的阻力，改

变了认定正当防卫“强政治属性、弱规范属性”的走

向，使得案件的审理更多考虑规范内在而非法外因素。

（2）群体性道德压力总结权利诉求，公民权利的边

界不断扩展

防卫制度尚未激活之时，公民面对突如其来的不法

侵害，在行使正当防卫权时往往因司法审查的严格标准

而存在诸多顾虑，坊间常有“防卫即过当，防卫不如避

让”的说法流传。一方面，这体现了因防卫审查过于严

格，导致公民防卫权利的边界不断被缩小，防卫行为逐

渐萎缩的不良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当司法的社会维稳

目的压过个案正义，司法裁量的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

法律效果相分离，人民群众对防卫制度的裁量后果不再

抱有正义的期待时，就会出现司法公信力不断削减的不

良社会效果。“昆山反杀案”背后所代表的网络民意，

实质上是将对防卫审查传统思路——实质正义应当让位

于形式正义的情绪不满，上升为一种激活防卫权利、扩

展公民正当行为边界的权利诉求。“民意对司法的强烈

关注和反应的同时，又包含有对司法不信任甚至仇官、

仇权（权力）和仇法的心理。再者，民意的聚集可以影

响和左右司法。”［4］这种以网络民意为名，权利诉求

为实的舆论声浪，使得司法机关在审查涉防卫案例时不

得不重新斟酌：以社会稳定为名克扣公民的防卫权利，

是否已经到了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地步？审查防卫

案件时长期秉持的“上帝视角”与“理性人中立”，是

否因过度追求形式正义的完美无缺而导致实体正义的缺

失——法只能向不法让步。

3  能动司法回应社会舆论：不可逾越的
鸿沟

3.1  司法裁判道德化的边界

纵观法的发展过程，司法演进形态经历了由压制

型法，到自治型法，再到回应型法的发展阶段。在这个

过程中，法与道德的关系由压制型法下法与道德杂糅不

分、法依附于道德审判；到自治型法下法与道德泾渭分

明，忽视民众的群体性道德诉求；再到回应型法下司法

裁量有限回应民众道德诉求，法与道德的良性互动的阶

段。压制型法下法的价值在于维护以社会秩序为主的实

体正义，司法常常依附于道德或政治而缺乏独立性，甚

至会出现通过法律强制执行道德、政策的情况，司法裁

判的叙述常常以道德话语代替法律话语；自治型法下法

的价值在于维护法所建构出来的形式法治，这是一种以

裁判机关规则自治为代表的司法类型，司法常因维护形

式的稳定而忽略了回应群众的道德呼声，导致案件出现

合法而不合理的现象。回应型法下，司法承担着定纷止

争与化解矛盾的双重功能，法与道德在裁判交互中逐步

达成了良性协调。在回应型司法实践中，司法裁判的道

德化边界在哪里，司法裁判与政治考量又应当保持怎样

的关系？

（1）回应型司法当警惕裁判叙事上道德话语对法律

话语的僭越

“司法回应道德关切本是好事，但若以此为由滥

用自由裁量权，则会导致法律让位于道德，依法裁判异

化为道德裁判。”［5］脱离了成文法约束的道德回应是

一种社会治理泛道德化的误区，道德司法、民粹司法将

代替法治主义，法治将在以正义为名的群体道德呼声的

沉默螺旋中摇摇欲坠。法官时常常本着“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的态度来进行释法说理，但这种道德话语的修

辞并非标准的叙述方式，“法言法语”仍是应当适用的

标准叙事方式。因此，回应型司法虽然以能动性为主要

标志，但仍应当恪守审慎克制的底线原则，优先实现法

体系内部法律价值，适度回应法体系外的正义价值，同

时避免法律裁判因叙事或原则扩展而突破规则边界。此

外，裁判案件的过程应当始终在法律规则的框架内进

行，脱离法律框架的诉讼程序是一种道德审判，走入了

道德主宰法律的迷途。最后，裁判案件的话语应当坚守

法律逻辑而非道德逻辑，鉴定式案例分析、三段论涵摄

过程的演绎推理仍然是裁判文书论证的主要形式。

（2）回应型司法当警惕裁判方法上法律原则对法律

规则的突破

“江歌案”裁判的疑难之处在于：群体性道德正义

呼声持续高涨的外部态势几乎形成了一种压倒性的政治

正确需求。而此时法体系内部的法律规则缺失，未能提

供明确的规范指引而将案件事实涵摄于其中，此时急需

法律原则进行规则漏洞的填补来缓解法律价值与正义价

值间的结构张力，否则司法裁判机关将无法承担解决纠

纷与矛盾化解功能而消解司法权威，仅凭现状难以回答

案件所提出的法律的道德难题。如果直接援引抽象的法

律原则进行个案适用，未免有过度自由裁量之嫌，理想

的路径仍然是发挥法律原则的填补功能，指引具体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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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适用，本案便处于这样一种法律方法的窘境之中。法

官宣誓效忠法律的过程，不是修正与创造法律，而是发

现法律的过程。不难发现，本案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通过法律原则与道德话语的交替使用奠定了民事

裁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正当性基础。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引领司法裁判的功能，在援引核心价

值与法律原则的基础之上，司法裁判仍需在侵权制度的

规则框架内寻找合理的涵摄路径，由此强化法律话语对

道德化与的主导作用。

3.2  司法裁判政治化的边界

（1）回应型司法当警惕裁判过程中行政力量对审判

权独立行使的干预

“有学者指出，当下我国司法机关的依法独立行使

职权仍面临行政化因素的影响，刑事司法机关在传统治

理模式中仍带有一定的行政化特征，法官的专业裁判功

能有时会被纠纷解决的功能所弱化。”［6］当民众的正义

道德诉求与政治正确的走向不谋而合，行政力量干预审

判权独立行使的后果便被淡化，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行

政力量对民意诉求的认同抑或妥协。“反杀案”表明，

舆论的呼声推动了正当防卫制度的解冻，也表明本案背

后的舆论需求为政治力量所认可并通过司法形式予以确

认并推广。然而不禁反问：若民意诉求与政治正确的要

求有所矛盾，此时应当如何实现司法裁判政治效果、社

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笔者认为，司法裁判的法律

效果是法律适用的直接目的和最终价值归宿，政治效果

与社会效果的考量不能越俎代庖而成为司法裁判过程的

第一性追求。司法之所以具有公信力，能够达到良好的

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正因其实现了个案所追求的法律

效果，没有以牺牲个案正义为代价达成政治效果、社会

效果的统一，由此能够得到民众的信赖、服从。当下司

法过程中一种不好的现象是：司法机关常在行政化考核

的压力下、行政利益交换的诱惑前丢失了底线，将个案

正义之实现委身于宏大的政治、社会远景之下，这一牺

牲个案正义以实现整体性稳定的做法，会将民众推向

借助舆论声讨诉求与司法腐败深度对立的恶性循环，

本质上是回应型司法没有摆正个案正义与政治正义、

社会正义的关系问题。“在追求司法裁判法律效果与

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场域下，需要警惕以追求社会效果

为名夹杂着司法人员个人恣意的套路作用于个案裁

判；以实现社会效果为由牺牲个案公正的裁判，其所

谓的社会效果也难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可以说，首

先确保个案依法裁判的法律效果，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统一的基础。”［7］

（2）回应型司法当警惕裁判结果上维稳需求对实现

个案正义的压倒

“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社会政策

的导向会影响刑事处罚必要性的判断，由此延伸至对行

为、违法性、罪责的教义学考量。李斯特所建构的古典

犯罪论体系是一种封闭的教义学体系，仅对构成要件做

价值中立的、无色的判断，以合目的性为代表的社会政

策无法进入构成要件体系，即所谓的“李斯特鸿沟。”

这显然具有自治型法所代表机械司法的典型特征，不符

合回应型法所提倡的内容。罗克辛所倡导的新古典犯罪

论体系是以刑事政策为基础的构成要件体系，不法、有

责不仅要做形式的教义学判断，更应当做合目的性、实

质处罚必要性的刑事政策考量，刑事政策便与犯罪论体

系融汇，即“罗克辛贯通。”韦尔策尔主张的目的论犯

罪体系，更是将社会风俗、历史习惯、符合社会生活历

史中形成的道德的行为视作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由

此作为行为不法判断之依据。概言之，犯罪论体系发展

的过程便是将刑事政策的导向逐步纳入犯罪论体系的过

程，是融情于法、融理于法的过程。

“在我国，刑事司法机关屈从于民意和媒体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受到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另一个

是司法机关本身的行政化色彩过于浓厚。”［8］当今中国

社会最大的政策导向应当是维护转型期社会的稳定，为

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创造合适的内部环境。在这一政策

的要求下，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常常因行政力量

的干预，将单纯的行为不法（违反秩序）而没有实质法

益侵害、处罚必要性的行为做犯罪化处理，譬如天津赵

春华气枪案、内蒙古王立军玉米案。这种单纯处罚抽象

的违反秩序的行为具有鲜明的压制性特征，本质上是以

牺牲部分个案正义为代价换取一定的社会稳定，明显不

符合回应型司法所要求的刑法功能。“回应型法下的刑

法教义学不应再是自治型法模式下那样封闭自足，而是

应当认真回应刑事政策的合理因素乃至公众的法感情。

这并非放弃教义学体系性、逻辑性的优势，而是作为出

罪维度的补充。”［9］为了避免类似“合法而不合理”的

案件再次出现，需要在入罪时发挥法益对构成要件解释

的指导机能，行为不法的判断要结合社会相当性理论，

责任认定要坚持规范的机能责任论，构建形式加实质

二元的犯罪认定模式。出罪时充分发挥刑法第13条“但

书”的体系功能，为疏解维稳政治需求与个案正义间的

紧张关系构建出罪通道。

3.3  回应型司法与网络民意交互的实践策略

回应型司法是我国在借鉴域外“回应型法”的基础

上创设出来的理论模型，旨在通过司法的过程来实现社

会主体间的多元利益平衡，以不断调试司法供给与社会

需求之间的不完全对称关系，提升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

可度。司法不仅要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能，还要主动适应

社会发展的趋势，回应社会公众的认知和诉讼参与人的

实际需求。回应型司法既需稳定发展社会舆论的互动关

系，又要避免过度回应舆论的道德诉求所带来的社会风

险，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实践策略。

首先，回应型司法应当以审慎克制为原则，以在必

要范围内适度回应社会群体道德诉求为例外。法院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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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裁判的案件中需要坚持消极的能动主义，谨慎介入道

德、伦理的争端议题。司法适用结果的确定性与道德伦

理争端的不确定性本身存在着天然的矛盾，若现有的法

律规则适用体系无法针对新案件、新案情给出确定的法

律适用结果，司法则应当审慎介入具有较大争议的社会

案件。

其次，回应型司法回应社会群体道德诉求应当在

法治轨道的框架内运行，坚持必要的法律话语与法治逻

辑。“江歌案”“昆山龙哥案”“订婚强奸案”等典型

案件均处于舆论与司法、道德与伦理的风口浪尖，具有

典型的法与道德、法与政治的交叉属性。回应型司法在

处理类似案件时应当注意避免陷入两难境地：既不可固

守法律人的傲慢而忽视个案中的道德诉求，出现司法裁

判形式合法而实质失理的局面，亦不可罔顾法律规范而

迎合道德诉求，落入道德司法、民粹司法的陷阱。即便

是在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而运用道德价值弥补法律漏洞

时，仍应当回归法律的基本框架，运用融合道德价值的

法律原则填补法律规则的漏洞。

4  结语

回应民意的呼声是司法天然的使命，实现民意的

诉求是司法固有的功能。建立在尊重法治基本理念与司

法基本逻辑的基础之上的回应型司法，契合国家的总体

部署与安排、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主要趋势、社会公众的

普遍认知与愿望、诉讼参与人的实际需求。［10］回应型

司法作为新时代司法理念的重要发展方向，强调司法对

社会、公众和国家需求的全面回应，能够适应复杂多变

的社会矛盾，通过灵活的裁判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有助

于缓解司法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对个案的实质

考量，避免司法机械主义，能拉近司法与公众之间的距

离，提升司法权威和公信力；通过有效化解矛盾，减少

社会冲突，发挥司法在维护秩序中的作用。总而言之，

回应型司法不仅承载着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更具有化

解矛盾的社会功能，是处理好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

关系应当深入贯彻的司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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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ve Justice and Public Opinion: An Interaction 
Analysis Through Two Typical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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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w media technologies, online public opinion often exerts pressure on the judicial 
system through collective appeals. Responsive justice, as a form of proactive jurisprudence, must adeptly navigate the 
d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and law and politics when addressing societal concerns. It should fulfill 
its core functions of resolving disputes and mitigating conflicts. Cases such as the Jiang Ge Case and the Kunshan Self-
Defense Case exemplify how responsive justice grapples with the interplay of legal, mor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in practice. When addressing legal-moral dilemmas, responsive justice should prioritize intrinsic legal values while 
cautiously allowing extrinsic justice values as exceptions. It must guard against moral overreach in judicial narratives 
and avoid allowing legal principles to overstep established rules in adjudication. In tackling legal-political challenges, 
responsive justice should maintain judicial independence, resisting undue administrative interference in the exercise of 
judicial authority and preventing societal stability concerns from superseding case-specific justice in verdicts.
Key words: Judicial moralization; Judicial politicization; Responsive justice; Proactive jurisprudence; Public opinion 
oversight


